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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诺函格式

投标人承诺函

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名称：南阳市卧龙区机关事务中心

或河南鼎石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很荣幸能参与项目编号为 卧龙政采磋商-2025-52 项目的投标。

我代表南阳王府饭店（投标人名称），在此作如下承诺：

1、完全理解和接受本项目招标文件的一切规定和要求；

2、我方递交的投标文件中所有的资料均为真实的、准确的，无任何虚假内容。若存在

有虚假内容，我方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3、若中标，我方将按照招标文件的具体规定与采购人签订供货安装调试或服务合同，

并且严格按合同履行义务，按时交付使用，保证设备或服务质量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并提供

优质服务。如果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我方一定尽快对其进行调整，并承担相应的

经济责任；

4、若中标，本承诺将成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5、我方同意招标文件所附的合同文本作为与采购方签约的合同文本，非经双方一致同

意，不得改变原合同文本的条款。

6、我方保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若有违

反上述法律法规的行为，愿意接受处罚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投标人（公章）：南阳王府饭店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5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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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第十七条规定：

（1）注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

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及社保的良好记录（提供 2025 年 1 月 1 日以来任意 1个月证明材料，

成立不足三十天未进行纳税申报的企业可不提供）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新成立的企业从成立之日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没有

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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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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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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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

致（采购人名称）：南阳市卧龙区机关事务中心

南阳王府饭店 （投标人名称）郑重声明，我方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能

力。我方对此声明负全部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供应商： 南阳王府饭店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

2025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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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依法缴纳税收及社保的良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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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新成立的企业从成立之日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

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皮英勇（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代表南阳王府饭店（公司全称）向本项目的采购人

和采购代理机构郑重声明如下：

我公司近三年来的经营活动中，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

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新成立的企业从成

立之日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特此声明。

供应商： 南阳王府饭店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

2025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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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真实性承诺

我单位郑重承诺，所提交的材料均为真实有效，不存在任何虚假信息。所提交的各类证

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学历证书、身份证明等）均为真实有效，未经过任何形式的伪造或篡

改。如有造假行为，本人愿意接受相关部门的调查和处理。

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并对所提交的所有材料具有约束力。如有违反承诺的情况

发生，本人愿意接受相应的法律制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供应商： 南阳王府饭店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

2025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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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投标人需提供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函（承诺对象包括：投标企业、法定

代表人）,并对其真实性负责，若承诺不实，所造成的后果由投标人承担；

我单位承诺：我单位不存在任何行贿行为，包括：

供应商：南阳王府饭店91411303419048396N、

法定代表人：皮英勇412901197505041517、

授权委托人：皮英勇412901197505041517，

我方对以上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若承诺不实，所造成的后果由我单位承担。

特此承诺

供应商： 南阳市连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

2025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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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依据财库〔2016〕125号文件规定，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

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拒绝其参与

本项目招投标活动；依据《关于在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实施信用监管的通

知》(宛公管办〔2020〕22号)文，供应商(投标人)在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

动时须提供规范的信用报告，信用报告应从“信用中国”（www.creditch

ina.gov.cn）网站下载，信用报告的生成日期为本项目递交投标文件截止

时间前10日内，提供的内容要完整清晰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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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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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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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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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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